
附件（二）
[bookmark: _GoBack]商务要求：
1、服务地点：广元市中医医院
2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签定后，设备搬迁完成正常使用一个月验收合格后，一次性支付合同款。
3、验收标准：中标投标人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 (财库〔2016〕205 号)的要求进行。
4、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5个日历天内完成。搬迁后设备若不能恢复正常使用，我院有权利邀请有技术实力的相关公司服务，其中的相关费用应当由中标公司承担，服务地点为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

